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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 務 教 育 課 程 下 學 年 起 必 修

學校要聞

【 記 者 陳 逸 楓 報 導 】 本 校 將 自 下 學 年 度 開 始 實 施 必 修 零 學 

分 之 服 務 教 育 課 程 ， 凡 本 校 大 學 部 一 年 級 學 生 或 二 年 級 以 

上 轉 學 生 （ 入 學 第 一 學 年 者 ） ， 每 週 將 實 行 一 小 時 或 隔 週 

實 行 二 小 時 ， 每 學 期 至 少 實 施 十 八 小 時 的 有 關 服 務 課 程 。 

 

 

為 了 養 成 學 生 勤 勞 負 責 、 重 視 公 益 、 熱 心 服 務 之 精 神 ， 並 

藉 服 務 教 育 課 程 之 實 施 ， 使 「 義 務 工 作 」 與 「 社 區 服 務 」 

雙 重 意 義 結 合 ， 以 提 昇 淡 江 校 園 社 區 生 活 環 境 品 質 ， 此 一 

服 務 教 育 課 程 之 施 行 辦 法 ， 已 經 課 程 委 員 會 及 教 務 會 議 審 

議 通 過 ， 並 經 校 長 核 定 實 施 ， 學 校 也 特 成 立 服 務 教 育 指 導 

委 員 會 、 服 務 教 育 工 作 小 組 ， 以 及 由 各 院 學 系 指 派 及 遴 派 

任 課 老 師 、 服 務 小 組 長 ， 以 儘 速 完 成 與 運 作 相 關 籌 備 、 計 

劃 作 業 。 

 

學 務 長 兼 服 務 教 育 指 導 委 員 會 執 行 秘 書 葛 煥 昭 表 示 ， 目 前 

全 國 已 有 大 約 二 十 五 所 的 大 專 院 校 開 始 實 施 此 政 策 ， 且 此 

課 程 也 將 可 能 會 被 列 為 未 來 教 育 部 評 鑑 的 標 準 之 一 。 據 了 

解 ， 政 大 也 計 劃 在 八 十 九 學 年 度 開 始 實 施 此 課 程 。 

 

葛 學 務 長 也 指 出 ， 此 課 程 採 全 學 年 實 施 。 工 作 範 圍 以 維 護 

與 美 化 校 園 內 學 生 所 使 用 的 公 共 空 間 ， 以 及 學 生 校 外 住 宿 

社 區 環 境 整 理 為 原 則 ， 其 中 包 含 了 台 北 校 園 及 校 園 外 圍 週 

邊 之 鄰 近 街 道 巷 弄 等 區 域 ， 而 學 校 各 行 政 單 位 若 有 需 求 亦 

可 提 出 要 求 ， 經 服 務 教 育 指 導 委 員 會 通 過 後 ， 將 請 相 關 學 

系 參 考 辦 理 。 

 

至 於 有 關 課 程 之 設 計 、 管 理 與 實 施 ， 則 將 配 合 各 院 學 系 依 

服 務 教 育 政 策 ， 彈 性 協 調 服 務 教 育 工 作 小 組 ， 作 課 程 之 規 



劃 、 設 計 及 辦 理 學 生 編 組 等 ， 並 指 派 老 師 （ 或 導 師 ） 擔 任 

各 班 之 任 課 老 師 ， 負 責 服 務 教 育 課 程 之 執 行 、 督 導 及 考 核 

。 另 外 ， 服 務 教 育 工 作 小 組 也 將 遴 選 富 經 驗 與 熱 忱 的 優 秀 

高 年 級 學 生 擔 任 服 務 小 組 長 ， 並 進 行 服 務 小 組 長 之 培 訓 核 

派 ， 實 施 職 前 及 在 職 訓 練 兩 階 段 之 訓 練 ， 期 以 提 高 服 務 小 

組 長 的 專 業 知 識 ， 使 其 有 效 帶 領 服 務 活 動 ， 並 傳 承 服 務 教 

育 之 精 神 ， 同 時 也 負 責 協 助 任 課 老 師 ， 進 行 示 範 、 輔 導 與 

考 核 等 工 作 。 

 

各 院 學 系 修 習 服 務 教 育 課 程 之 學 生 ， 一 律 以 必 修 原 學 系 所 

開 設 之 科 目 ， 不 得 選 修 他 學 系 的 科 目 。 由 於 該 課 程 為 必 修 

零 學 分 ， 其 成 績 以 六 十 分 為 及 格 ， 依 主 動 責 任 、 守 時 合 作 

、 效 益 成 果 及 愛 惜 公 物 等 作 為 評 量 ， 區 分 及 格 、 不 及 格 。 

不 及 格 者 必 須 於 第 二 學 年 重 修 ， 全 部 及 格 者 始 得 畢 業 。 而 

修 習 此 課 程 的 學 生 若 因 故 不 能 出 席 ， 則 須 依 規 定 以 書 面 請 

假 方 式 辦 理 請 假 手 續 ， 未 經 請 假 或 請 假 不 准 而 缺 席 者 ， 均 

以 曠 課 論 。 若 曠 課 達 六 分 之 一 者 ， 該 學 期 成 績 以 零 分 計 算 

。 而 有 特 殊 優 良 表 現 者 ， 將 依 學 生 獎 懲 規 則 予 以 獎 懲 ， 並 

作 為 日 後 申 請 校 內 各 項 獎 學 金 及 工 讀 時 的 參 考 。 至 於 身 心 

障 礙 之 學 生 ， 其 工 作 性 質 則 由 各 學 系 依 實 際 狀 況 作 適 當 之 

調 配 。


